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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高照顧負荷家庭盤點
與關懷訪視評估執行情形

報告單位：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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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盤點高照顧負荷個案

三、社安網三級會議的運用

四、案例分享

五、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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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照顧負荷家庭定義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轉介標準

符合指標1.2任一項加上3-10中任一項

符合指標3-10中任3項

其他經專業人員評估有轉介之必要

依據衛生福利部所訂「長照服務對象
之高負荷家庭照顧者初篩指標」，符
合高照顧負荷家庭者，進行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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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盤點高照顧負荷個案-身心障礙者

高照顧負荷家庭定義

1.參考長照服務對象之高負荷家庭照

顧者初篩指標。

2.依112年2月21日身心障礙者雙老

家庭支持整合服務計畫網絡聯繫

會議決議篩選高照顧負荷家庭案

件。（如：家中有2名身心障礙者、

精神疾病患者、符合高照顧負荷

指標之弱勢家庭）

曾進入服務體系

1.彙整111年度曾進入服務體系結案案件

並排除目前已在各服務體系之個案後，

篩選共計86案，由社工重啟訪視評估，

並提供後續服務。

2.後續服務：

(1)關懷案件：經訪視評估案家狀況穩定

目前無服務需求，定期關懷、提供福

利及活動資訊。

(2)資源轉介：評估案家需求，提供相關

福利補助、身障福利服務及長照服務

等資源。

未曾進入服務體系

1.案件篩選老老家庭共計85案，目前已完成評估

共計71案，符合高負荷家庭照顧者指標者共計

10案，目前已開案服務，餘14案為拒絕關懷或

尚待聯繫及評估。另外，雙老家庭及家有多名

身障者共計415案，業已陸續訪視評估中。

2.後續處理：

(1)經評估為高照顧負荷家庭照顧者，且有接受家

庭照顧支持服務之意願：由社工開案提供服務，

並視家庭其他需求提供適當協助及資源連結。

(2)經評估為高負荷家庭照顧者但無接受服務之意

願：由社工評估案家需求，提供關懷、協助連

結相關資源，並請相關單位密切注意照顧負荷

情形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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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盤點高照顧負荷個案-精神病患

高照顧負荷家庭定義

依據衛生福利部心理健康司112年2

月17日函文訂定高照顧負荷者係為

精神照護管理資訊系統所收案家中

同住有2位以上精神病人之家戶。

曾進入服務體系

1.符合指標關懷對象共計488案，並由公

衛護理師、社區關懷訪視員與心衛社工

進行訪視，評估個案病情狀況及案家需

求，並進行照顧者壓力自我測驗量表施

測。

2.針對有高照顧負荷家庭提供相關資源通

報與轉介。

3.精神精神狀況不穩需醫療資源協助個案，

擬調升級數，透過提升訪視頻率，媒合

醫療資源，協助精神病人穩定病情。

未曾進入服務體系

1.未曾被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列管，但

經由網絡單位初篩評估有精神醫療需求

個案，轉介至衛生局後，將派案予桃園

療養院辦理之「疑似或社區精神病人照

護優化計畫」，提供醫療人員到宅訪視

與衛教評估，並提供為期3個月的追蹤

關懷訪視，案件數共計114案

2.如評估案家有高照顧負荷之情事，將依

心理健康司之規劃執行原則進行處遇服

務，服務方式同「曾進入服務體系」之

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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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盤點高照顧負荷個案-獨居老人

高照顧負荷家庭定義

依據獨居老人名冊進行評估分級

（1-3級），若具有急迫問題或危險

（如生命安全、急性疾病及重大壓

力事件等）之獨居老人則為第一級。

曾進入服務體系

1.經社工評估個案具有急迫問題

或危險之獨居老人，轉介家庭

服務中心及相關資源之個案共

計39案。

2.後續服務：

(1)提供每月2次關懷訪視及每月2

次電話問安。

(2)依個案需求，通報或轉介相關

單位介入，如：關懷e起來、

自殺防治中心、長照服務、家

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等。

未曾進入服務體系

評估為第二級個案數為46案，第三級

為2,991案，由社工定期提供：

1.關懷訪視及電話問安。

2.針對個案之需求提供相關轉介管道，

如：經濟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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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盤點高照顧負荷家庭-脆弱家庭

高照顧負荷家庭定義

1.以脆弱家庭通報指標案件進 行篩

選。

2.脆弱面向：家庭成員有不利處境

需要協助。

3.脆弱性因子：

(1)家庭成員生活自理能力薄弱。

(2)疑似或罹患精神疾病致有特殊照

顧或服務需求。

曾進入服務體系

1.案件篩選共178案，由社工重啟訪

視，並依據「長照服務對象之高

負荷家庭照顧者初篩指標」評估

是否有高照顧負荷之情事。

2.後續服務:了解照顧安排、資源轉

介、經濟協助及福利諮詢服務。

未曾進入服務體系

案件篩選共285案，由社工逐案關懷並評

估是否有高照顧負荷之情事。

1.有接受服務意願：轉介家照服務，評估

家庭社區支持系統，提供適當協助及資

源連結。

2.無接受服務意願：由社工評估案家需求，

提供關懷、協助連結相關資源，盤點現

有服務體系急社區支持系統，請相關單

位密切注意家庭照顧負荷情形轉變。

3.非為高照顧負荷家庭照顧者然有接受長

期關懷需求者：由社工評估連結里鄰支

持系統進行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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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盤點高照顧負荷家庭-本市成果

高照顧
負荷家庭

曾進入服務體系 未曾進入服務體系

身心障礙者 86案 85案

精神病患 488案 114案

獨居老人 39案
二級個案46案

三級個案2,991案

脆弱家庭 178案 285案

總計 791案 3,521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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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級聯繫會議
主持：府一層長官

3次/年

區級聯繫會議
主持：區公所長官

各區3次/年

區級
個案研討會議

主持：家庭中心督導

各區4次/年

區級個案研討會議

• 邀請里長、里幹事列席說明案家於社區中生活

情形並協助。

區級聯繫會議

• 邀請里長、里幹事列席，針對需要網絡協助之

里民進行通報，網絡分工服務後於下次會議進

行報告。

府級聯繫會議

三、社安網三級會議的運用

．成果將於112年8月14日府級聯繫會議分享，
請各局處針對高照顧負荷家庭共同協力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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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分享（1/3）

順利進行安置，

減輕照顧者之

照顧負荷

區級聯繫

會議提案

區級個案

研討

案例（一）

案主為65歲以上失能老人，居住社區中接受長

照服務，同住之照顧者具第一類中度身心障礙

證明，為高照顧負荷家庭。案主於社區中時常

呼叫警消至案家僅為協助其如廁及拿物品等，

鄰里亦通報社會局。透過跨局處協力合作，協

助案主入住機構接受照顧。照顧者持續於社區

由網絡進行服務。



四、案例分享（2/3）

案例（二）

案家曾於111年9月諮詢如何領取身心障礙鑑定本，社工提供長照服務資源，然案家婉拒。社工透過

高照顧負荷家庭盤點關懷案家，了解案三女由衛政公衛護士定期關心，鄰里亦知悉案家狀況。主要

照顧者甫於112年4月過世，家中成員為案主（78歲）及案三女（47歲，為身障者）及案外孫女（19

歲），社工提供喪葬補助資訊及評估家庭所需資源，並再次與案家說明照顧資源介入服務，經案家

同意後轉介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單位提供服務。

111年9月提供案主福利服務

諮詢，評估案家需求後進行

諮詢歸檔

高照顧負荷家庭盤點，聯繫案

家了解家庭現況

經評估案家需求後，轉介高照顧負荷

家庭並請鄰里及網絡續予關心



四、案例分享（3/3）

原鄉部落之高照顧負荷家庭照顧資源

案例（三）

案主未滿65歲之身障者，同住家人為案姊及案母，每週一接受文健站供餐服務，案主每週

二至每週五接受日照中心照顧及交通資源，假日及夜間由部落及鄰里提供餐食服務，教會

提供短期喘息居住服務，減輕家屬照顧負荷，透過正式及非正式體系協力合作，協助案主

於社區中接受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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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結

持續加強家庭照顧、脆弱家庭及長照服務宣導，從預防角度及
早發掘潛在服務需求家庭，即時引入相關資源，減輕照顧負荷，
並強化結合社區鄰里支持系統定期關懷，避免家庭陷入危機。

強化服務宣導 發掘潛在個案 提升照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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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感謝聆聽


